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委托方名称（以下简称甲方）：南京中医药大学
受托方名称（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对南京中医药大学所申报的报废资产进行评估，为委托方拟资产处置所涉及的报废资产提供残余价值参考。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经协商，双方将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订立本合同。
一、评估目的：
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拟资产处置所涉及的报废资产提供残余价值参考。
2、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南京中医药大学所申报的报废资产，包括：
B7库房等处的一批原值14,487,910.31元的报废资产及部分已报废的不构成单独资产的配件，
评估范围：南京中医药大学所申报的报废资产，主要包括家具、设备等，具体以评估申报明细表为准。评估基准日时资产已报废，资产购置时间较早。
三、评估基准日：2026年3月17日。
四、价值类型：残余价值。
五、评估现场工作时间：
评估现场勘察的工作时间为2个工作日。
上述工作时间未考虑因委托方或被评估单位准备时间延长带来的影响，若因委托方或被评估单位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延长完成评估工作，甲、乙双方需另行协商。
六、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及方式：
甲、乙双方初步约定评估报告初稿提交时间为现场勘察后5个工作日，因委托方或被评估单位因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延长提交报告时间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甲方确认评估报告初稿后无误后，乙方按甲方书面确认的评估报告初稿向甲方提供正式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初稿不符合甲方要求，乙方须配合甲方修改，直至甲方书面验收合格，正式评估报告以甲方确认的评估报告初稿为准，如相关法规、政策要求变化，乙方可根据甲方要求进行相应修改调整。
评估报告提交方式为：书面报告。
七、评估服务费总额、支付时间及方式：
评估服务费金额：本项目评估收费金额为：     元。大写：        。
评估服务费支付时间：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正式评估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评估费用。。
评估服务费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乙方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八、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的使用者包括委托方及委托方许可使用的、与本次经济行为相关的第三方。本评估报告仅供上述约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九、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责任
1.委托方应当根据评估业务的需要，负责评估人员与相关当事方之间的协调；按约定的日期为乙方提供与评估相关的评估明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委托方或者产权持有者应当对其提供的评估明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以签字、盖章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2、在评估中需要甲方或被评估单位配合的，特别是现场勘查和资产清查时，应指定相应人员积极配合，使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3.甲方及被评估单位应当清楚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4.按合同规定的标准和方式及合同条件支付给乙方服务费用。
（二）乙方的责任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房地产土地评估的准则，恪守职业道德，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2.对甲方或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全部资料、评估结果，严守秘密；未经委托方允许，乙方不得将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3.按约定的时间提交报告,若因甲方或被评估单位不能按规定时间提供材料，则乙方顺延交付报告的时间。
十、保密条款：双方在履行协议期间所获得对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资料、技术资料、产品信息等一切资料均属商业秘密，双方必须承担保密责任，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双方同意，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条规定的保密义务将持续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认为有必要时可与乙方另行签订保密协议。
十一、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1.因甲方或被评估单位原因造成评估业务中止时，乙方可以要求委托方按照已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评估服务费和已支付的差旅等费用。
2.因本约定或执行本约定书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将争议提交当地的有关部门或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结果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二、其他事项：
1.当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发生变化，或者评估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应当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业务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地点：南京市                     签订地点：南京市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025-85811041 　　　　　　　联系方式：
2026年3月  日                       2026年3月  日 
2


